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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2021年度扬州市社科研究重点课题的通知

各相关学院、部门：
    2021年度扬州市社科研究重点课题指南已确定，为做好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要求
2021年度社科研究重点课题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紧密围绕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的部署安排，紧扣“强富美高”总目标，着眼“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围绕把扬州这个“好地方”建设好发展好，力争推出一批有创新、有思路的研究成果，提出一批可操作、能落地的对策建议。

二、申报时间
1.即日起接受申报，截止时间为2021年4月5日。
2.申报时需提交经课题组负责人所在单位盖章的《申报表》1份至人文社科处，并同时提交电子版word文档至邮箱skc@yzu.edu.cn，word文件名格式为：负责人+课题名。申报材料由所在学院汇总后统一提交。课题《申报表》可在http://skl.yangzhou.gov.cn/网站“通知公告”栏中下载。

3.课题指南作为参考，各课题组可按照课题要求，结合自身研究特色，自拟有关选题进行申报。

三、课题管理
1.课题立项。申报结束后，市社科联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对符合要求的课题予以立项。凡立项课题，如需变更课题组负责人或中止研究，课题组须向市社科联提交书面说明。未能完成研究且无法说明原因的课题，其课题组负责人将不允许参加下一年度社科重点课题立项。

2.课题结项。重点课题成果要求在2021年11月15日前提交。市社科联将对合格成果予以结项，发放结项证书，并评选优秀课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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